
福建师范大学教务处

师大教〔2022〕5号

关于印发《福建师范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
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

现将《福建师范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建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2 年 1 月 7 日



福建师范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以下简称“教学评价”）

是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核心环节，是促进学生成长和教

师发展的有效手段。为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完善教学质量

保障体系，提高本科课堂教学质量，更好地实现学校人才培

养目标，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学评价是对教师教学态度、教学能力、教学

水平、教学方法和教学成效的评价。通过评价信息反馈，引

导教师不断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改革，提升

教学能力，改善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成效，落实“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教学评价应既重视知识传授，又重视

价值引领。

第二章 评价对象和评价构成

第三条 教学评价范围涵盖所有全日制本科课程，包括

理论课、实验课（含课程设计）和体育课，暂不包括实习实

训和毕业环节。评价对象为各门课程任课教师。

第四条 教学评价由学生评价、教学督导评价、学院教

学工作委员会评价三部分组成。



第五条 评价指标含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等，具体详见《福建师范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

价指标（教学督导版）》、《福建师范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

量评价指标（学生版）》（附件 1、2）。评价指标将根据教

学发展实际进行适时调整。

第三章 学生评价

第六条 所有修读当学期开设课程的本科生均须对任

课教师进行评价。

第七条 各学院应对学生进行评价宣讲，让学生本着对

学校负责、对教师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公平、公正、

客观地对教师的授课质量和教学过程进行全面评价。

第八条 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对所修课程进行评价，未

完成评价者，在综合教务管理系统中查看课程成绩权限将受

限制。

第九条 学生可根据教学需要在开课时段进行过程性

评价。过程性评价旨在对教学效果进行及时反馈，促进任课

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完善和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

学方式方法。过程性评价不进行计分。

第四章 教学督导评价

第十条 学校成立教学督导团对本科课堂实施全覆盖

听课。校教学督导团分为若干小组，每组对应若干学院，每

学院听课的教师人数应不低于该组对应学院任课教师总数



的 60%，年度基本实现全覆盖。

第十一条 校教学督导团应加强沟通交流，分析讨论教

学过程与效果，最大程度地规范和统一评价尺度。

第十二条 校教学督导团施行交叉听课，每个督导员相

对均衡分配所督导的每个学院的任课教师数。

第十三条 各学院应根据具体情况建立本院的教学督

导组，并为其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

第五章 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评价

第十四条 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评价可参考或结合学

校教学管理人员、学院党政领导、教师同行等对教师课堂教

学做出评价。具体评价细则由各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根据学

科专业特点自行确定，并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五条 学校教学管理人员评价含学校领导评价和

教务部门评价。

（一）校领导评价。学校领导每学期听课应不少于 4 学

时，同时全国文明校园测评体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标

要求：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和分管校领导每学期对每门思政

课至少听 1 次课。

（二）教务部门评价。教务处处长、副处长每学期听课

应不少于 8 次，教务处科级干部应不少于 6 次，每次不少于

1 学时。

（三）学校教学管理人员评价主要从加强与改进管理工



作角度对教学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及时反馈，供学院与

教师参考与改进。

第十六条 学院党政领导评价。学院院长每学期听课应

不少于 6 次，分管教学的院领导应不少于 10 次，其他院领

导应不少于 4 次，每次不少于 1 学时。

第十七条 教师同行评价。同行专家和教师互评可参考

教学督导对课堂教学进行评价，由各学院根据实际自行开展。

第六章 评价实施

第十八条 所有教学评价采取百分制。学生评价结果为

去掉评价成绩的前 10%和后 10%的平均值。

第十九条 同一学年不同学期开设同一门课程的教师，

以及学年内开设多门课程的教师，在统计学年教学评价结果

时，按其学年内所有课程得分的平均值计算。

第二十条 学院参考人事处职称评定相关规定，对学生

评价、教学督导评价、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评价三部分评价

分值进行加权计算，确定每位教师的教学综合测评成绩。如

缺失某类评价主体分数的，学院可参考其他评价主体分数或

通过调整加权比重的方式等确定教师的最终综合测评成绩。

第七章 评价结果公布与应用

第二十一条 教学评价结果可应用于教师教学质量考

核、评奖评优、岗位聘用、职称晋升等方面。



第二十二条 学院应掌握评价结果位于后 10%的任课

教师的教学情况，及时诊断问题，进行沟通和帮扶。对于连

续两年评价结果位于后 10%的教师，应要求其积极主动参与

校内外举办的有关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教学方式方法培训等

教师教学发展活动。

第二十三条 学生评价结果和教学督导评价结果均于

每学期期末（考试周）由教务处统计并发布给各学院。学院

根据人事处关于教学综合测评成绩的要求于每年 9月底完成

上一学年所有教师的成绩综合测评，并将结果报教务处备案。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

解释。

附件：1.福建师范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

（教学督导版）

2.福建师范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

（学生版）

福建师范大学教务处 2022 年 1 月 7 日印发


